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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治理要求》地方标准编
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 任务来源 

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《2020 年

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》的通知（鲁市监标字〔2020〕

329 号），本标准列为推荐性地方标准，计划编号为“2020 年第

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—12”，立项标准名称为《人工智

能伦理风险的治理要求》。本文件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，

由山东省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（二） 起草单位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
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山东省计算中心（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

心）、齐鲁工业大学、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、聊城

大学、山东科技大学、山东省人工智能研究院、神思电子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、山东博远视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山东省人工智能

产业联盟、山东博物馆。 

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高永超、钱恒、吴林、卢晓建、周茹、

井焜、曾庆田、贾仰理、单珂、翟虎、李超、苏冠群、蒋金广。

所做工作如下： 

高永超、钱恒负责总体设计和技术把关，吴林、卢晓建、周

茹负责标准调研、文本起草，周茹负责技术资料收集分析，井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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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庆田、贾仰理、单珂、翟虎、李超、苏冠群、蒋金广等参与标

准起草。 

（三） 起草过程 

1.成立起草组 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后，山东省计算

中心（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）高度重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，为

确保标准制定的科学性、普适性和严谨性，于 2021 年 1 月成立

标准起草工作组，负责本标准的制定工作。 

2.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

标准起草工作组充分收集研究国际国内有关人工智能伦理

风险的文献资料，重点了解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类别以及造成人

工智能伦理风险的主要原因。在此基础上，标准起草工作组认真

研究了国家及山东省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政策文件，经过多次讨

论和修改形成标准组讨论稿。 

3.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
2022 年 9 月，在山东省人工智能标委会内部征求本标准草

案的修改意见，标准起草工作组从内容科学性、表述规范性等方

面，对标准文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完善，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

稿。 

二、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

以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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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伦理问题和治理挑战，人工

智能伦理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持续关注的重点。2020 年国家标

准化管理委员会、中央网信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及工业

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《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，

将人工智能伦理列入国家人工智能标准体系，提出规范人工智能

服务冲击传统道德伦理和法律秩序而产生的要求。2022 年中共

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

见》，首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，填补了我国

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空白。 

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给个人或社会带来的伦理风险，制定本

标准。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有关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标准空

白，可减少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

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，也有利于人工智能安全、可靠、可控

发展。 

三、地方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1.科学性原则 

本标准在遵循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相关政策技术文件的基础

上开展，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类别

及成因等技术文献，并及时根据相关专家反馈的问题进行调整完

善，合理确定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各方面的治理要求，具有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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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学性。 

2.可操作性原则 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，起草工作组对人工智能各利益相关者进

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力求标准内容全面具体，给出了对数据、研发

者、用户等的具体要求，便于人工智能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开展

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治理工作，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。 

3.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依据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符合标准编写要求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（1）范围 

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章节内容及适用范围。本标准针对人工

智能伦理风险的不同来源，提出了对数据、研发者、生产商、用

户的治理要求，以及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求；

适用于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组织针对人工智能伦

理风险的治理。 

（2）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章给出了本标准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 

（3）术语和定义 

本章给出了适用于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。 

（4）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类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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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给出了人工智能存在的伦理风险类别，包括算法歧视、

算法不可解释、算法决策困境、算法安全风险、算法滥用、隐私

泄露、算法责任。 

（5）治理要求 

本章给出了对数据、研发者、人工智能产品生产商及用户的

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要求，并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

的基本治理要求。 

（三）确定依据 

1.术语和定义的确定 

现行国家标准 GB/T 5271.28-2001《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8

部分:人工智能 基本概念与专家系统》中有对“人工智能”的定

义（GB/T 5271.28-2001，28.01.02 人工智能），该定义易于理

解，同时基于优先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的原则，本标准中使用的“人

工智能”的定义，直接引用了 GB/T 5271.28-2001的 28.01.02。 

现行国家标准 GB/T 38736-2020《人类生物样本保藏伦理要

求》中有对“伦理”的定义（GB/T 38736-2020，3.11 伦理），

基于优先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的原则，本标准中使用的“伦理”的

定义，直接引用了 GB/T 38736-2020 的 3.11。 

ISO 31000:2018《风险管理指南》中有对“风险”的定义（ISO 

31000:2018,3.1），本标准中使用的“风险”的定义，直接引用

了 ISO 31000:2018 的 3.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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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类别的确定 

国际标准 ISO/IEC TR 24368:2022《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伦

理和社会问题概述》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伦理和社会问题

以及人工智能应遵循的关键原则。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

2019 年发布的《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分析报告》将人工智能技术

的伦理风险划分为算法相关的伦理风险、数据相关的伦理风险、

应用相关的伦理风险、长期和间接的伦理风险四大类。本标准在

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文献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以

及道德伦理的国情，给出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不同类别。 

3.治理要求的确定 

通过查阅国内外标准及各类文献发现，人工智能的利益相关

者可以分为四类，包括提供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的组织、人

工智能研发人员、人工智能产品生产商、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

务的用户。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产生的原因与利益相关者息息相

关，因此本标准从人工智能利益相关者出发，对数据、研发者、

人工智能产品生产商以及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提出

治理要求，并归纳总结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共性，提出对组

织的基本治理要求。 

2019 年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发布《人工智能伦理风

险分析报告》，阐述了多种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产生的原因、造成

的影响以及应对的方法。2021 年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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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秘书处发布《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—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

防范指引》，针对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，给出了研究开发者、

设计制造者、部署应用者、用户等的安全风险防范措施。2021

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

理规范》，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、促进公平公正、保护隐私安全、

确保可控可信、强化责任担当、提升伦理素养等 6 项基本伦理要

求。同时，提出人工智能管理、研发、供应、使用等特定活动的

18 项具体伦理要求。 

结合上述文献及相关国内外标准文献中对人工智能伦理风

险的治理要求及措施，本标准提出了对数据、研发者、生产商、

用户的治理要求，以及对人工智能利益相关组织的基本治理要

求。 

四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遵循法律、法规，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

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相协调，无冲突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

无。 

六、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

及理由 

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，建议过渡期为一个月。建议过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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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进行本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，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，面向

省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构、产品和服务供应商、用户进行标准的

培训与宣贯，采用专家讲座、系列课程、交流答疑、发放宣贯材

料等方式，积极推进标准实施后的应用。 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

无。 


